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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自主更新與一般都更之差異 

1.主導權： 

建商VS.地主(會員大會、理事會及監事會) 

2.資格限制： 

股份有限公司VS.成立更新會 

※依據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15條及「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
散辦法」相關規定成立。詳講座第11-5頁。 

 3.資金籌措： 

建商統籌及支付VS.自行籌措資金及政府補助款 

※自行籌措不僅限於地主融資，亦可投資商(出資人)或由代理實
施商代墊前期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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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自主更新與一般都更之差異 

4.程序作業： 

法定會議程序 VS. 

除法定會議外，亦有定期會員
大會及理監事會議。 

 

※都市更新會設計以「會員大會」結
合「理事會」及「監事」之制度，
透過分責分權的決策架構，使共識
可以有效凝聚，並於更新事業過程
中進行決策的確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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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 決策方式 通過門檻 權利議題 

全體
會員 

□定期 
(6個月1次) 

 
□臨時 

□符合都更條例§22規定 
   【重大議決】 

一、訂定及變更章程。 
二、會員之處分。 
三、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或變更

之草案。 
四、議決權利變換計畫及權利價值查估。 
五、理事及監事之選任、改選或解職。 
六、團體之解散。 
七、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。 
八、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相關之事項。 

□會員1/2以上且面積均
超過1/2之出席 

□出席人數1/2以上且面
積均超過1/2之同意。 

【一般議決】 

全體
理事 

□定期 
(1個月1次) 

 

□臨時 

□理事2/3以上之出席 
□出席理事1/2以上之同
意 

一、執行會員大會決議。 
二、執行章程訂定之事項。 
三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研擬及執行。 
四、權利變換計畫之研擬及執行。 
五、章程變更之提議。 
六、預算之編列及決算之製作。 
七、設置會計簿籍及編製會計報告。 

監事 監督理事會 
監事沒有出席門檻，建
議每次會議至少一位監
事出席。 

一、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。 
二、監察理事會研擬及執行都市更新事

業計畫。 
三、監察理事會研擬及執行權利變換計畫。 

四、查核會計簿籍及會計報告。 
五、監察財務及財產。 
六、其他依權責應監察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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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自主更新與一般都更之差異 

5.權利分配： 

建商分回抵付共同負擔之房地 VS.全數地主分回 

※協議合建、權利變換。 

6.整合執行： 

(1)意願與意見整合       (2)各階段專業工作整合 

7.風險承擔： 

建商承擔工程造價及品質、房地景氣市場起伏風險 

VS.全數地主依比例承擔  

※未同意戶資金缺口及個別資金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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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力更新媒體議題 

1.鼓勵自主都更 補助最高八百萬  2017/8/7  住展房屋網 

內政部增加對擬訂權利變換計畫的補助，使重建案每案

補助上限從原先500萬元，提高到800萬元，並放寬對產

權複雜或基地特殊個案，得不受800萬元額度限制。 

 

※臺北市：依據當年度預算而訂，不足部分得移至下年度辦理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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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力更新媒體議題 

2.都更DIY 建商主導案驟減           2017/8/29  中國時報 

房地產景氣低迷、民眾「肥水不落外人田」自主意識 

新北市都更處統計，建商主導都更案由2015年的46件至

今年現僅有6件；反觀自主更新由每年1件至今年15件。 

 

3.婆媽團結力量大! 住戶自主都更1坪換2.5坪 

     2017/6/8  東森新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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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自力更新媒體議題 

4. 自主更新 高枕無憂？        

    《理財周刊》第888期2017/8/31  淡大經濟系副教授莊孟翰 

☆三大關卡： 

1.龐大資金、2.專業技術、3.人性弱點。 

☆五大問題： 

1.前置費用從何而來？ 

2.法令解釋不清 都更最大障礙  

3.一坪換幾坪？ 住戶聽得霧煞煞  

4.分回比例與共同負擔費用息息相關  

5.景氣變動 預期利潤變為負債 



106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

10 

資料來源：《理財周刊》第888期2017/8/31  淡大經濟系副教授莊孟翰 

都市更新流程與景氣變動之因果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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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 
根據106年某研究顧問調查，從回收1,068份問卷的結果顯示，近8成
民眾認同都更，也明白有不少原因造成都更困難。  

註：以「您認為老舊建築需進行都更嗎？」答「認同」的853人進行調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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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以成功  



106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

13 

都更期待 

價值提昇 

釐清產權 

資產規劃 

變更使用 

轉售新建物獲取銷售利益 

土地及房屋權屬非同人 

使用及登記人不同 

違章占有戶 

贈與、繼承、分割 

住家轉店鋪 

一戶分割多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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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動自主更新的基本條件 

1.基地條件： 

(1)法定條件：劃定更新單元基準、海砂屋重建。 

(2)現況可行性條件：產權清楚或簡單、1樓店鋪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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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動自主更新的基本條件 

2.建立共識： 

(1)參與都更的共識：重建需求(屋況、使用性及坪數) 

(2)執行方式的共識：新建物設計、選配方式、出資… 

(3)其他：資訊公開方式、互信機制、 遴選廠商機制… 

3.熟悉法令： 

(1)法令：建築及估價規定、獎勵容積、計畫審查執行 

                 同意比例、補助、修法及相關適用日規定… 

(2)管道：市政府講座、法宣櫃檯、15人法令說明會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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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動自主更新的基本條件 

4.組織推動小組： 

主動、熱忱、時間、溝通親和力、重視全體利益  

具專業背景、熟悉法規及流程、EQ(耐煩) 

凝聚共識、推動執行力及效率、 維持參與熱情 

註：組織之組成須兼顧各類地主(住宅、店鋪、1樓或頂樓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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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推動自主更新的基本條件 

5.資金及經費： 

(1)類別： 

 開辦費、作業費 

(2)來源： 

補助款、融資抵押、投資商 

(3)分攤方式： 

依更新前價值比例(估價結果) 

(4)問題： 

少數住戶財務及徵信問題、
財務監管機制 



106年臺北市都市更新系列講座 

18 四、自主更新之態樣介紹 

1.廣義： 

由地主自行組成管委會、都更小組等團體，自行執行或

招商委由專業團隊執行都市更新。 

2.狹義： 

   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5條規定，逾7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

物地主(所有權人)依相關規定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及訂定

章程載明相關事項，並由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核准之更新團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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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廠商基本資格條件 

  【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務能力、資本額、實績案例經驗】 

2.規劃需求 

  【住宅、店鋪、住商分離、坪型、建材設備…】 

3.條件及保障機制 

  【分配條件、補償金及補貼、履約保證金、信託機制】 

4.選屋及價值評估 

  【選配認定及抽籤執行原則、估價單位遴選、特殊情況】 

5.其他 

  【計畫草案及相關書圖提供、交屋執行、預訂時程計畫表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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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整合常見問題及應注意事項 

10大問題 

  1 ：參與方式？整合人之角色定位？ 

  2 ：法令專業度不足？ 

  3 ：產權結構對整合的影響？ 

  4 ：專業單位的遴選與委任？ 

  5 ：建築設計如何最適化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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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大問題 

  6：建材設備如何選擇？保固責任？ 

  7：選屋原則如何訂定？ 

  8：更新前及更新後價值認定？ 

  9：搬遷計畫？拆遷補償金？ 

  10 ：財務資金籌措？ 

 

五、整合常見問題及應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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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整合常見問題及應注意事項 

5大注意事項 

1.更新會之會議執行法令(含出席及同意人數門檻)。 

2.產權異動及其權利義務劃分。 

3.歧異意見處理及配套作業。 

4.建立良好溝通，避免加深對立。 

5. 善用政府資源（法令宣導、費用補助、財務計畫）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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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六、「都市更新會」成功關鍵因素 

 

 

• 基地條件 
天然災害及海砂屋基地重建、產權清楚簡單(無違建占用)、 

地主端：共識度及信任度高、願意承擔風險且自享開發效益。 

• 內部組織條件 
相關專業及整合能力、承擔責任能力、組織運作能力、資訊公開
透明化、更新會章程、理監事成員。 

• 財務規劃能力 
融資銀行、融資成數擔保、自籌款來源、還款計畫。 

• 執行能力 
意見領袖執行力、決策能力、監督能力、專業團隊委任、工程發
包專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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